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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并省委: 
按照全面依法治省相关工作要求，现将省药监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请审阅。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法治建设能力进一步提升 
1.持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贯彻。印发《吉林省药监局 2025年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吉林省药监局 2025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吉林省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学习共性清单简明读本》等内容，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 
2.严格履行法治政府建设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列入2025年度全省药品监管重点工作部署推进，印发《吉林省药监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建立工作台账，定期推动落实。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制度和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制度，将党政主要负责人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纳入2024年度述职报告，及时规范向省委依法治省办报告、并向社会公开2024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3.持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组织200余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执法业务与技能知识培训，持续提升法治工作队伍能力。组织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参与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合同签署、工程建设、复杂疑难案件办理等法律问题的研究与分析50余次，为依法监管与重大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专业法律支撑。 
（二）行政执法工作基础进一步打牢 
1.做好权责清单、执法事项清单和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动态管理工作。调整新增行政权力 17项，取消行政权力10项，办理时限等内容调整2项，事项类型变更1项；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新增事项8项，取消事项14项；制定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34项、省本级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3项。 
2.做好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对3件拟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组织完成省药监局2018年改革以来至2025年2月制发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清理数据统计报送工作。 
3.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和政策宏观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完成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2件，均通过审查；按要求对2024年度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前报送相关部门；顺利通过第三方机构对我局2022年至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评估检查。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推进 
1.严格规范涉企检查行为。制发《吉林省药监局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全面部署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出台《吉林省药监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办法》。举办涉企行政检查业务大讲堂2次。创设电子化涉企检查审批流程。与2家直属事业单位签订行政检查委托书，确保合法开展检查。开设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专栏。利用“涉企行政检查APP”加强调度督促。截至12月，报备“两品一械”行政检查任务 1987次，基本实现检查任务全覆盖。 
2.严格落实“三项制度”、 “四张清单”和“一案三书”制度。全过程记录并公示行政许可事项21125件、其他职权3426件、行政处罚事项50件。按照普通程序查处的78件案件中，39件适用减轻处罚情形规定，6件适用从轻处罚情形规定，17件适用不予处罚情形规定。制发行政建议书58份，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110余条，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3.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证件管理。全年组织76名新进执法人员参加全省行政执法资格培训、考试，73名执法人员通过考试并申领执法证件、建立“涉企行政检查app”账号。 
（四）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 
1.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各执法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行政许可卷50件，行政处罚案卷25件，涉企规范性文件6件，查找整改问题7项。结合自查自纠情况对7个执法机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执法监督，查看行政检查档案41件、评查行政处罚案卷35件，发现行政执法问题7项，督促立行立改。组织对17个执法机构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回头看”工作，深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 
2.依法开展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完成法制审核8件、案件审核70件，审核文书、证据资料3000余份，提出审核意见建议190余条。 
3.加强和规范行政诉讼应诉、复议答复工作。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32件，其中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26件，维持原行政行为1件，中止行政复议请求1件，正在审理4件。此外，根据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对12家企业药品文号上市持有人、生产地址变更予以查封、冻结。 
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制发《吉林省药监局 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4次调度汇总工作完成情况，梳理营商环境考评相关资料，高标准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考评工作准备。 
   （五）普法宣传工作进一步深入 
1.深入推动普法常态化、规范化。开展第十个“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第 5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 “药品安全宣传周”等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 15部公共法律、政策法规，在八五普法专栏新增链接3个国家普法宣传专题。报送法治信息10条,其中 4条被全省依法治省委员会《工作信息》采纳刊发。 
2.创新对内法治宣传教育途径和形式。在 OA办公系统开设法治宣传、执法检查、案例与释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七大板块的“普法治理”专栏。截至12月，共发布涉及各板块内容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类资料483件。 
3.持续提升面向企业、从业人员的普法实效。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大对行政相对人的普法宣贯和警示教育，积极引导企业强化质量意识、风险意识、法制意识。开设《2025普法宣传展示交流专题》，以多种形式编撰展示基层科 
普宣传、监管法规培训、普法经验做法等7期专题内容。 
二、存在的不足 
（一）学习宣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两品一械”法律法规的深度广度还不够，普法责任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二）法治工作力量比较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目前内设法制机构没有法律专业工作人员，具有法制审核资格的人员不足，还不能完全匹配承担的法治工作。 
（三）案件查办和案件审核的专业及实操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涉企行政检查APP填报需要进一步规范。 
（四）对系统内市县基层药械化行政执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2026年工作打算 
（一）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深度。充分结合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员干部培训、组织生活、支部共建等载体，采取集体学习、专家讲授、讲党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指导实践，持续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持续落实推进法治药监建设职责，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继续做好规范性文件管理、公平竞争审查、立法协调文答复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深入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办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裁量权基准、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和“一案三书”制度，动态管理权责清单、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首违不罚”清单、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证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队伍作用，组织开展案卷评查，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三）贯彻落实《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衔接办法》，加强与纪检监察机构沟通协调，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内部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衔接机制，研究探索层级监督方式方法，推动解决基层执法工作面临的疑难问题。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11日 
  
  
